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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树村棚户区改造B-1北地块（挂牌编号：京土整储挂（海）[2020]049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
· 委托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王鹏、郑燚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0-1-0624-P01HDZC3号

咨询意见函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树村棚户区改造B-1北地块（挂牌编号：京土整储挂（海）[2020]049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树村棚户区改造B-1北地块住宅、地下仓储及车库用地。该宗地目前正处于挂牌出让公示期、尚未成交，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员会于2020年12月10日发布的《关于调整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B区土地开发项目1608-673-A地块二类居住用地等4宗地块交易时间的补充公告》，咨询对象交易时间安排将作如下调整：挂牌竞价起始时间为2021年1月7日上午9:00时起，竞买申请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20日15：00时止；挂牌竞价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15：00时止。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咨询对象地类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及车库，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57020.9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1.7，拟建建筑面积为171621平方米（各用途拟建建筑面积详见下表）。宗地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时三通”、红线内场地平整。
	类别
	项目类型
	拟建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
	住宅（多层）
	92051 
	92051
	0

	
	住宅（下跃）
	9500 
	0
	9500

	
	地下仓储
	7000 
	0
	7000

	
	地下车库
	35586（883个）
	0
	35586（883个）

	
	小计
	144137 
	92051 
	52086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18850 
	0
	18850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320 
	320
	0

	
	人防
	8314
	0
	8314

	
	小计
	27484
	320
	27164

	合计
	171621
	92371 
	79250


单位：平方米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7月20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如下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咨询对象设定条件如下：

1.咨询对象完成出让手续；

2.咨询对象土地购买价格为790337万元（含地下经营性用地补缴地价款）；

3.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性质为出让，地类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及车库，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地下仓储及车库50年；土地使用年限以宗地挂牌竞价截止日起算，土地终止日期住宅2091年1月20日，地下仓储及车库2071年1月20日，截至咨询时点，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5年，地下仓储及车库49.5年；
4.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拟建建筑面积为171621平方米；项目拟建居住社区，拟建楼栋为钢混结构，拟建造标准公共部分精装修，住宅用房户内精装修交付，地下仓储及车库用房户内毛坯交付；
5.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项目整体正在进行基础工程建设。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7月20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约为831426万元（币种：人民币）。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918030
	本项下（1）至（7）之和
	——
	——

	（1）
	土地取得成本
	814442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79033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依据委托方提供

	2）
	土地取得税费
	24105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住宅160；

非住宅20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8144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1

	（4）
	销售费用
	0.015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1.5

	（5）
	利息
	19214+0.0002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0.0002 V土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2.5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0.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9214
	
	利息（%）
	4.75

	（6）
	利润
	13161+0.0002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0.0002 V土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8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13161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7810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造成本
	6590 
	本项下1）至5）之和

	1）
	建安费用
	5646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8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14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6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8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管理费用
	6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

	（3）
	销售费用
	0.015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5

	（4）
	贷款利息
	78+0.0002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0.0002 V建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0.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78
	
	利息（%）
	4.75

	（5）
	利润
	532+0.0012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0.0012 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8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532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3
	成本价值（万元）
	925840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56693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不含人防）
	163307


（二）假设开发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1103115
	本项下1）至4）之和

	1）
	住宅（多层）
	1021803
	建筑面积×销售单价
	建筑面积（㎡）
	92051

	
	
	
	
	销售单价（元/㎡）
	111004

	2）
	住宅（下跃）
	28500
	建筑面积×销售单价
	建筑面积（㎡）
	9500

	
	
	
	
	销售单价（元/㎡）
	30000

	3）
	地下仓储
	17500
	建筑面积×销售单价
	建筑面积（㎡）
	7000

	
	
	
	
	销售单价（元/㎡）
	25000

	4）
	地下车库
	35312
	建筑面积×销售单价
	个数（个）
	883

	
	
	
	
	销售单价（元/个）
	399914

	（2）
	建设成本
	128058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125198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107253 
	——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36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787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10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310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160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86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住宅160；

非住宅20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1281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

	（4）
	销售费用
	15719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1.5

	（5）
	取得税费
	0.029 V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6890+0.1001 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1001 V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2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6890
	
	利息（%）
	4.75

	（7）
	利润
	11605+0.0659 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0659 V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8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11605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58833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6

	（9）
	开发价值V（万元）
	737012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45130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不含人防）
	163307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总价及抵押价格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成本法
	925840
	50%
	831426

	假设开发法
	73701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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